穗南教〔2016〕76号

关于举行2016年南沙区小学生篮球比赛的通知

各镇教育指导中心，各小学：

为了贯彻落实《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更好的开展学校课外活动，增强学生体质，提高我区小学篮球运动水平，展示我区小学生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面貌，我局决定举行2016年南沙区小学生篮球比赛。现将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请按要求积极组队及做好参赛准备工作。
附件： 2016年南沙区小学生篮球比赛竞赛规程

广州市南沙区教育局
2016年4月12日
（联系人：黄向荣；联系电话：34683111 ，18028686409 ）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

2016年南沙区小学生篮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南沙区教育局

二、协办单位：区小学体育教研会、麒麟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三、竞赛时间： 10月底（初定）

四、比赛地点：黄阁中学运动场（初定）

五、比赛单位：区辖内各小学（篮球传统项目学校必须参

赛）

六、比赛组别：

（一）小学女子组：2004.9.1——2007.8.31出生

（二）小学男子组：2004.9.1——2007.8.31出生

七、参加办法：

（一）以学校为单位组队报名参赛。
（二）报名人数，每校报领队（校领导）1人、各组教练员1人、工作人员1～2人、运动员10～12人。

八、参赛资格

（一）参赛者必需具有南沙区学籍，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赛比赛。

（二）思想进步，表现良好者，操行评定合格以上，经校医检查证明身体健康的在校学生（要求在报名表上盖医务专用章）均可参赛。

（三）运动员上场前必须接受检查，检查符合要求者方能上场比赛（运动员以报名表及资格审查表为准），否则一律不得上场比赛。 

（四）各学校按要求在网上进行报名工作，报名表需主管校长签名。经报名后，运动员不得更改项目和换人。

（五）运动员必须属于该组别学生报名才能参赛，一但发现弄虚作假者将取消比赛资格，并且追究该校责任。

（六）凡报名参赛的运功员必须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保险”（含往返途中），否则不予参赛。

（七）参赛学生须经家长或合法监护人书面同意方可参加比赛。

九、报名办法；
（一）请各参赛学校于9月29日（星期四）前统一在网上按照要求进行网上报名（网址是: http://www.ydh.cc），逾期不接受报名，报名确定后将不得更改参赛人员名单；报名时必须上传运动员数码照片，规格为大一寸（33×48毫米）正面免冠彩色近照，分辨率为96dpi,图片大小130×180像素。（本次比赛必须持本人参赛证参赛，上传的照片用于参赛证制作）。
（二）报名完成后，请自行在网页上打印出《报名表》并盖好公章，带齐每位参赛运动员的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心电图”检验证明原件，于10月12日（星期二）前到区教育局教育科办理报名确认和资格审核手续。

九、赛前工作会议：
定于10月19日（星期三）下午15:00，在黄阁中学四楼教师会议室召开赛前工作会议，领队或教练员参加，宣布有关比赛事宜并抽签分组（不另发通知）。

十、比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篮球竞赛规则》。

（二）参赛队提前20分钟到达比赛场地报到，并提交上场运动员名单及号码，超过赛程规定比赛时间10分钟，视为弃权，并追究该队领队责任。如属无故弃权的队伍，均取消其全部成绩并追究学校领导责任。
（三）如遇雨天，则由大会统一安排比赛。

（四）各队须准备深、浅两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必须在4-15号，并且号码清晰，严格按照《篮球竞赛规则》中有关规定执行。

（五）比赛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决出1至8名。

（六）每场比赛4节，每节比赛时间为8分钟；罚球、暂停及大会叫停停表，其它不停表；第一节、第三节结束后休息3分钟，中场休息5分钟。

（七）比赛胜一场得2 分，负一场得1 分，弃权得0分，按积分决定小组名次、多者列前。如遇两队积分相等，则按两队之间比赛胜者列前；如遇三队及以上积分相等，则计算相互间比赛得分率、高者列前；如仍相等，则计算该组比赛得分率决定名次：如仍相等，抽签决定名次。
（八）比赛过程中，当裁判员作出判决并恢复比赛指令后，如超过5分钟仍不恢复比赛者（队）作罢赛处理，对围攻、谩骂、殴打裁判员、大会工作人员和对方队员者，经仲裁组调查属实，即取消比赛资格。情节严重者，将依照《治安管理条例》进行处理。 
十一、奖励办法：

比赛奖励前八名，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若干名，所有获奖单位将颁发奖杯，运动员将颁发奖状。
十二、经费：组织比赛经费由主办单位（南沙区教育局）负
责；各学校参赛经费自理。

十三、仲裁委员和裁判员将由组委会负责选派。
十四、比赛用球：大会提供5号比赛球。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南沙区教育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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